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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　函

地址：23143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3段200號8

樓(消防署)

聯絡人：鄭惠文

聯絡電話：02-81966142

傳真：02-89127180

電子信箱：s3216@nfa.gov.tw

受文者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1年5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內授消字第101082268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(附件請至本機關附件下載區以發文字號及發文日期下載。網址http://DL1.nfa.

gov.tw/DL/) 識別碼：YCOBDNOJ

主旨：鑑於汛期已屆，為確保本部「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防救

災資源資料庫」內容之正確性，俾利災時救災資源調度，

請依本部「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防救災資源資料庫管理

規定」，檢視更新所轄資源，並督促所屬機關（單位）填

報相關資源資料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部99年10月29日內授消字第0990824915號函頒「風

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防救災資源資料庫管理規定」辦理（

影附原函及附件各1份）。

二、各單位應辦理事項：

(一)中央各部會：

１、就救災資源分類項目指定所屬機關（單位）填報，並

督導所屬機關（單位）相關填報工作。

２、每季檢視填報單位系統操作，並查核資源資料填報及

修正情形，每半年將查核結果送本部備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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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：

１、負責轄內救災資源及消防資源資料新增、修正、刪除

等相關填報事項。

２、應每月定期調查、檢視及修正資源資料。

三、相關填報工作請於101年5月31日前完成，並將資源清冊函

報本部備查。

四、旨揭資料庫登入網址為https://portal.ndppc.nat.gov.t

w/portal/chinese/page/user?usercmd=login；有關申請

帳號、權限及系統相關使用問題，請聯繫維運中心：0988

-430-787 ，(02)81959119 #5900 或E-MAIL至NfaSystemH

elp@gmail.com。

正本：教育部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、行政院衛生署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、行政院海岸巡防

署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、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、本

部社會司、民政司、營建署、警政署、空中勤務總隊

副本：本部消防署(基隆港務消防隊、臺中港務消防隊、花蓮港務消防隊、高雄港務消

防隊、特種搜救隊、災害搶救組、民力運用組、緊急救護組、災害管理組) 2012-05-16
14:22:15


